2019年秋季集美区户籍适龄儿童入学通告
   
     2019年秋季集美区户籍适龄儿童就读小学一年级网上信息登记工作将于5月30日开始，现将主要工作通告如下：
一、本区户籍适龄儿童入学工作时间安排
1.网上信息登记（含集体户）。
2019年5月30日至6月3日、7月7日-8日，登记网址：www.ixm.gov.cn或i厦门微信公众号。
2019年6月3日-7月8日期间户籍新迁入集美区的适龄儿童可于2019年7月7日-8日进行网上信息补登记。
2.便民服务。2019年6月2日，各公办小学为无上网条件的家长提供网上信息登记便民服务。
3.办理入学手续。2019年7月29日，家长须根据审核结果，持《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通知书》及相应审核结果短信通知，携适龄儿童到接收学校办理入学手续。
二、本区户籍片区内招生对象的界定
本区户籍片区招生对象必须年满6周岁（2013年8月31日前出生），符合“两一致”，即适龄儿童与父（母）户口一致，实际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一致（指适龄儿童及其家长在其户口所在地招生片区内的住房是实际住所）。
集美小学、曾营小学、实验小学集美分校、康城小学、杏东小学、厦门外国语集美分校、集美第二小学等7所学校的招生对象除应符合“两一致”外，还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适龄儿童的父亲（母亲）持有片区房屋产权（父母一人或共同在集美区购置拥有50%以上产权的成套居住条件的商品住房，房屋用途应为“住宅”，下同）的，适龄儿童及其父亲（母亲）还应在片区实际居住一年以上（2018年8月31日前入住），新入住的新建商品房除外。
②适龄儿童的父亲和母亲确无房产，父亲（母亲）租住片区房屋的，所租住的房屋应为家庭唯一居住地，适龄儿童及其父亲（母亲）还应在片区实际居住一年以上，并持有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手续（上述租住房屋仅指租住单位的直管公房）。
③适龄儿童的父亲（母亲）购买的片区房产（持有效的购房合同和购房票据）由于历史原因无法办理产权的，且在片区外没有其他产权房，该住处为其唯一居住地，实际拥有并与其适龄儿童在片区房产居住一年以上。
④适龄儿童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实际居住并拥有片区房产的产权达六年以上（含六年），适龄儿童及其父亲（母亲）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住且户口同册，并实际居住1年以上的，可视为片区招生对象。
上述前三种情况还要同时满足同一套房产只能有1位适龄儿童在片区的小学一至六年级就学，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子女多于一个的家庭除外。
    三、本区户籍入学注意事项
1.本区户籍适龄儿童网上信息登记需要在i厦门注册及实名认证吗？怎样登记？
家长应先完成i厦门注册及实名认证（不需要中级认证）后才能参加新生入学网上登记。

注册方式有两种：
一是电脑端注册（网址http://www.ixm.gov.cn/）。在首页“i教育”中找到“户籍小学报名”，按页面引导流程完成注册。






二是微信端注册（I厦门微信公众号：ixm0592）。在【i厦门】找到“注册i厦门”用手机号码进行注册，注册成功后，在“i厦门认证”菜单项中进行初级实名认证操作。特别提醒：i厦门不保存银行卡信息，只用于身份信息校验（如已经通过电脑端进行了注册，无需在微信端进行注册，只需在【i厦门】中“用户中心”绑定当时注册用的手机号完成微信绑定操作后就可以使用本区户籍报名功能）。 
2.实名认证失败怎么办？
家长在I厦门注册时出现实名认证失败时可以咨询“i厦门”平台呼叫中心热线5051516，i厦门技术服务人员会为您提供帮助、协助解决。
家长也可到就近的实名认证中心完成线下实名注册。具体地址为：
·厦门市湖滨北路108号振业大厦裙楼1楼市电子政务中心（农行隔壁）
·厦门市集美区政务信息中心（厦门市集美区诚毅大街1号一楼T101）
温馨提醒：网上信息登记前，家长必须用电脑登录“i厦门惠民平台”或手机关注“i厦门”微信公众号（ixm0592）进行实名认证。实名认证不用等到网上信息登记平台开放才做，现在就可以先做实名认证。实名认证不等于完成网上信息登记，必须用注册认证后的账号密码登陆网站或者微信公众号按要求如实填写相应信息。
3.本区户籍学生网上信息登记需要提交纸质材料吗？
本区户籍学生网上信息登记无需提交纸质材料，家长只需完成注册和实名认证后按网页指引完整、准确地填写信息即可。系统将会审核家长及适龄儿童的户籍信息并自动分配片区学校。集美小学、曾营小学、实验小学集美分校、康城小学、杏东小学、厦门外国语集美分校、集美第二小学等7所学校的家长还应认真、准确填写房产情况，并上传相应证明材料照片。系统将对接公安、房管局数据进行审核，由片区学校确认上报教育局审核后方可录取。
4.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怎么办？
对审核结果有疑义的，家长可致电集美区教育局、片区学校、报名系统技术支持部门，将您的情况向客服人员反馈，客服人员会登记您的情况并进行核实、反馈。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集美区教育局：0592-6682707 ；各招生学校联系电话（见下表）
集美区政务信息中心：0592-6074444；报名系统技术咨询电话：5707112       
服务时间: 5月30日-8月30日（工作日）
上午8：00-12：00
下午2：30-5：30(6月1日起为3：00-6：00）
集美区2019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学校咨询电话
	镇街
	学校
	地址
	联系电话

	集美街道
	集美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嘉庚路57号
	6685723或 6068147

	
	集美第二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集源路191号
	6069523

	 侨英街道 
	乐海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凤安路328号
	6199018

	
	美山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东安路139号
	6372768

	
	滨水学校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滨水一里112号
	6109555

	
	侨英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天凤路66号
	6101136

	
	乐安小学
	厦门市集美侨英街道乐安北里229号
	6065414

	
	兑山小学
	集美侨英街道兑山社区孙坂南路257-259号
	6687051或 6687032

	
	双塔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理工路60号
	7792187

	
	英贤学校小学部（民办）
	厦门市集美区天安路395号
	6152001

	灌口镇
	厦门实验小学集美分校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灌口打棉街215号
	6092795

	
	李林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李林村（灌口大道2349号）
	6369007或 6369006

	
	灌口中心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上塘村
	6099170

	
	三社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三社村
	6269890  6380507

	
	灌南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陈井村瑶仔尾
	6381300

	
	坑内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坑内村前山社518号
	6092451

	
	顶许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顶许村
	6041411

	
	田头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田头村田头组
	6313094

	
	双岭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双岭村埕头
	6094017或13306022092

	
	东辉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东辉村
	6383319

	
	新亭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灌口七甲路123号
	6361608

	
	安仁小学（民办）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三社村新亭社223号
	18030000300或6091072

	杏林街道

	曾营小学
	厦门市集美杏林月美路396号
	6079315-221

	
	宁宝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文达路29号
	6078098-802

	
	杏东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宁海一里96号
	7791663

	
	内林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内林社区下官里27号
	6078136或 6078050

	
	高浦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高浦南路2号
	6078170

	
	杏苑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杏北五里126号
	6371907或6371901 

	
	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西亭社区九天湖6里86号
	6251152

	
	五缘实验小学园博分校
	杏锦路园博三里1号（中航城A区园博1号附近）
	6276025或6276331

	
	英贤学校小学部（民办）
	厦门市集美杏林董任西二路555号
	3756716

	



杏滨街道


	新源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新兴南路6号
	6221969

	
	杏北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锦园东路57号
	6372298

	
	康城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锦英南路61号
	6687775

	
	西滨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西滨路38号
	6213432或 6280758

	
	杏滨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日东新村21号
	6215920

	
	马銮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马銮社区勤学路88号
	6770053

	
	锦园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甲园路70号
	6771719

	
	杏美小学（民办）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杏美路9号
	6228160或13696942865

	
	康德小学（民办）
	厦门市集美区西滨路5号
	6227525

	后溪镇
	后溪中心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孙坂北路33号(后溪镇后安村)
	6363166

	
	窗内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岩平一里2号
	6362819

	
	英村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英村社区三组
	6061290

	
	后溪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后溪村城内里249-2
	6263190

	
	碧溪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
	6265589

	
	东边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前进村东边里91号
	6687969

	
	新村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新村社
	6251748

	
	军民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第二农场碗瑶社
	6262084


5.户籍新迁入集美区的对象,怎么报名?
    (1)户籍在网上信息登记前（5月30日前）迁入集美区的，可直接在网上进行报名登记。    
(2)户籍在网上登记报名期间（5月30日-6月3日）迁入集美区的，系统中如果查无您孩子的信息的，可致电6682707，我们的客服会及时登记您的信息，并上传给技术部门。技术部门将重新向公安部门调取数据，并预置您的报名学校，届时将以短信形式通知家长进行报名。
    (3)户籍在6月4日—7月8日期间迁入集美区的，可于7月7日至8日进行网上信息登记或携带户口本原件、复印件、房产证等材料到片区所属学校进行现场补登记。
温馨提醒：户籍新迁入集美区的对象，系统可能还未能调取到公安部门数据，无法线上开据《学龄儿童入学通知书》，家长可按上述第二、三条先行完成报名，待系统与公安部门数据对接后，情况属实的，可以办理入学手续，请家长不用担心。
6.片区内户籍学生户籍迁入时间截止到什么时候？
片区招生对象落户截止日期为2019年7月8日。超过截止日期才取得户口的适龄儿童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统筹安排学校不一定是户籍所属片区学校。 
7. 小孩是集体户口怎么入学？
集体户口适龄儿童入学，由区教育局根据实际情况，参照该生填报镇街顺序及学校空学位进行信息化统筹。
集美小学、集美第二小学、曾营小学、厦门实验小学集美分校、厦门外国语学校集美分校、杏东小学、康城小学不安排集体户学生。
8.“寄户”、“挂户”的适龄儿童入学怎么安排？
“寄户”、“挂户”等适龄儿童，应将户口迁回原实际居住地入学，若户籍确实无法迁回的，则由区教育局进行统筹安排。
9.因政府拆迁造成人户分离的适龄儿童如何就学？
因政府拆迁建设造成的户口与住所分离的招生对象，经确认后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在其安置房所属片区学校就读。此类对象应于2019年6月3日前向户口所在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附相关拆迁证明及实际入住证明材料）。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安排专人审核、汇总并提出意见，于2019年6月10日前送区教育局。各相关学校于2019年6月20日前组织入户调查，上报核查情况，情况属实的，在保证申请就读学校接收本片区内户籍学生入学的前提下，经区教育局批准后给予录取。
温馨提醒：符合条件的拆迁对象仍须按照户籍所在地所属片区学校进行网上信息登记，待审核通过后，由接收学校进行网上调档，安排入学。
10.港、澳、台、华侨、外籍及人才子女、军人子女政策性入学如何申请？
符合条件的香港、澳门、台湾、华侨和外籍学生及人才子女、军人子女申请入学的，家长应于2019年5月29日-31日、7月7日-8日期间向区教育局提交政策性入学的证明材料并进行现场网络信息登记。区教育局根据学位情况于7月15日前进行信息化统筹安排入学。  
登记地点：集美区诚毅大街一号主楼四楼T-430室。
温馨提醒：监护人已通过工作单位在区人才子女政策性入学系统中提报申请的，无需再参加现场信息登记。统筹学校与提交方式和提交先后顺序无关。父（母）亲为本市外区户籍的，应回父（母）亲户籍所在区申请入学。
为减少现场登记等候时间，港、澳、台、华侨、外籍等政策性入学需参加现场信息登记的可先行进行预约，预约二维码如下：







11.政策性入学对象包括几种类别？
（1）持有《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学生因家长购房置业或工作需随父亲（母亲）在集美区生活要求在我区就读小学的适龄儿童。
（2）实际居住地在集美区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适龄儿童，具体指以下三类：①其父亲（母亲）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②其父亲（母亲）为集美区户籍; ③其父亲和母亲均非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且均非本市户籍的，应满足以下条件：父亲（母亲）应在厦务工、居住和最近参加我市社会保险的年限满1年（含1年）以上，且目前在集美区居住。若适龄儿童父（母）亲为本市外区户籍的，应回父（母）亲户籍所在区申请入学。
（3）实际居住地在集美区的华侨、外籍适龄儿童。
[bookmark: _GoBack]（4）符合规定的人才子女。符合省、市、区文件规定的持“厦门市引进人才优惠证”、“人才居住证”、“留学人员身份认定证书”、“留学人员工作证”、厦门市核发的高技能人才职业资格证书等的人才子女。高技能人才是指在岗位一线，熟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具有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岗位技术人员。高技能拔尖人才是指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达到省、市行业领先水平，能够满足厦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急需，由用人单位申请，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考核合格并满足引进要求的技能人才。监护人所持有的证件应为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证件，且持有有效期内的居住地址在集美区的福建省居住证。
（5）符合规定的军人子女。指已办理家属随军手续的现役军人子女、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的子女。申请子女享受教育优待的军人，需向所在部队提出书面申请，由部队按照属地原则报驻地（或军人户籍所在地）的区人武部。区人武部统一进行材料审核，并分类汇总符合优待政策的军人子女名单（含基本情况、出生医学证明、户口证明及就读需求等），于2019年6月3日前送区教育局，区教育局根据学位情况指导安排就学。
其中，符合“优先照顾对象”的军人子女入学，由部队所在政治机关汇总报省军区政治部确认并开具证明，在部队内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将拟优待军人子女名单、军人子女户口本、军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关证明材料于2019年6月3日前经区人武部审核无误后送区教育局，区教育局根据规定落实相应的优待。
12.怎么填报房产信息？
集美小学、曾营小学、实验小学集美分校、康城小学、杏东小学、厦门外国语集美分校、集美第二小学等7所学校，家长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填报房产情况，填报类别为：“自购商品房”、“保障性住房”、“自建房”、“统建房”、“无房产”等。

温馨提醒：
（1）集美区域内保障性住房或廉租房如：滨水小区、杏北新城小区、华铃花园、后溪花园等。其他民间租赁房屋，不属于保障性住房或廉租房。选择“保障性住房”项目，应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购房合同、与厦门市公租房中心签订的租房合同。上传材料应有公章、签章及表明房产地址的内容。不能仅上传合同封面。
（2） 房产为自建房的，应如实填写信息，并上传土地使用权证照片。照片应能清楚体现房屋地址、房产所有人及发证部门公章等信息。
（3） 房产为统建房的，应如实填写信息，并上传购房原始发票照片，交款人应为适龄儿童的监护人。
（4）适龄儿童的父亲和母亲确无房产，应选择“无购房”项目，系统将与厦门市国土地资源与房产管理局进行联网核实，确认适龄儿童的父亲和母亲是否在厦门市内确无房产。
13.集美小学等7所学校招生条件中“同一套房产只能有1位适龄儿童在片区的小学一至六年级就学”怎么认定，多子女的家庭怎么办？
该项规定指：若房产发生交易（含转让、赠与等），只有前业主（房东）在读子女户籍迁出而且学籍也迁出该房产所在片区学校的，则该房产的受让方子女入学或转学，才视为符合该条件。
对于该项规定的审核，系统将根据家长填报的房产信息，对接房管局数据，确认房产符合规定后，由系统检索该地址是否已被占用名额（同一家庭多子女的除外），若该地址未被占用名额，则审核通过；若名额已被占用，则审核不通过，届时将由区教育局根据周边公办学校学位情况进行调剂安排入学。
14.房产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想申请在房产所在地就读，怎么办？
房产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本区户籍学生，原则上应将户籍迁入房产所在地，按“两一致”要求报名入学。
15. 由于客观原因造成人户分离，学生需跨片区入学，怎么申请？ 
各公办小学严格控制招收跨片生，拒绝以择校为目的的跨片申请。集美小学、曾营小学、集美第二小学、康城小学、杏东小学原则上不接受人户分离跨片申请。
对个别适龄儿童因客观原因造成特殊困难，要求跨招片区报名的本区户籍适龄儿童，须由家长提供居委会开具的在该片区实际居住三年以上的生活基础证明、相应的生活基础佐证材料（原件核查、复印件1份），于2019年7月4日递交到申请就读的学校并领取《2019年秋季集美区户籍小学新生人户分离就近入学申请表》。7月5日家长将经户籍所属村（居）委会签署意见的申请表送交到户籍所在地所属片区学校。双方学校联合社区入户调查核实，集体研究审核后签署意见。接受申请就读学校在保证接收本片区内户籍学生入学的前提下，于7月10日前上报区教育局核准后方可录取。因不符合政策规定，不准予跨片就读的学生应及时回户籍所在地片区学校就读。
温馨提醒：符合条件的人户分离对象仍需按照户籍所在地所属片区学校进行网上信息登记，待审核通过后，由接收学校进行网上调档，安排入学。
16.我觉得我家孩子比较小，想明年再送他入学，或者送到私塾就读，可以吗？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适龄儿童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义务教育法》和《福建省义务教育条例》,送其按时入学完成义务教育，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或参加社会培训机构的“私塾”、“读经班”、“国学”、“女德班”等形式，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
17.集美小学等7所学校招生条件中,“适龄儿童及其父亲（母亲）还应在片区实际居住一年以上（2018年8月31日前入住，新入住的新建商品房除外）”怎么认定？是否以户口迁入时间来算？
集美小学等7所学校招生条件中,有涉及“实际居住一年以上”要求的，家长应及时到所居住地的村（社）区居委会通过网格化系统办理实际居住情况登记（社区网格化系统开具，入学报名系统可直接提取，无需再拍照上传），由系统进行审核，再由学校进行复审。届时学校可能采取入户家访等形式进行确认。至于复审方式及家访时间，以各校安排为准。各社区办事地点及联系方式如下：
集美区各村（居）办事地址和联系方式一览表

	镇街
	村居
	地址
	联系电话

	灌口镇
	黄庄社区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黄庄二里95号
	6091228

	
	第一社区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安仁大道616号
	6099768

	
	第二社区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打棉街265号
	6098058

	
	上头亭社区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上头亭里263号
	6384042

	
	铁山社区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铁山路312号
	6090058

	
	浦林村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浦林村693号
	6094467

	
	三社村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幸福家园安仁里33号101号
	6091046

	
	顶许村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大道3111号
	6091737

	
	东辉村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东辉村田柄社99号
	6091250

	
	李林村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李林村53号
	6385498

	
	双岭村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双岭村巷口社50号
	6091012

	
	田头村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田头村田头70号
	6095330

	
	上塘村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上塘村大路墘社266号
	6381545

	
	坑内村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坑内村坑内社551号
	6363889

	
	深青村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深青里650号
	6266408

	
	井城村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井城村187号
	6094622

	
	陈井村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陈井四里
	6092240

	
	双乐社区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双桥路309号
	6367321

	
	安仁社区
	福建省厦门市灌口镇鱼福一里117-322号
	6367553

	后溪镇
	新村社区
	集美区后溪镇新村中里128号
	6260033

	
	前进村
	前进村洪村里206号
	6260059

	
	溪西村
	集美区后溪镇溪西村上厝里64号村委会
	6383195

	
	后溪村
	集美区后溪镇仁德二里1号
	6261113

	
	仑上村
	后溪镇仑上大社一里59号
	6669067/6315690

	
	崎沟村
	后溪镇崎沟村崎沟东里55号
	6262868

	
	东宅村
	后溪镇东宅村宅尾里94-1号
	6378654

	
	后安村
	后溪镇珩源路559号
	6041762

	
	岩内村
	后溪镇岩内村港岩东里100号
	6215477

	
	英村社区
	后溪镇平阳里46号
	6064457

	
	三兴社区
	集美区后溪镇三兴二里100号101室
	6266776

	
	港头社区
	后溪镇兑英一里255号
	6686794

	
	二农社区
	后溪镇第二农场后厝社1号
	6260060

	
	黄地村
	后溪镇黄地村183号
	6099722

	
	龙山社区
	集美区后溪镇永祥新城安置房33-34梯一楼
	6377998

	

杏林街道




杏林街道



	纺织社区
	纺织路22-2号
	6222381

	
	曾营社区
	集美区月台路12号
	6100249

	
	宁宝社区
	文康路289号2楼
	6281501

	
	高浦社区
	高浦中路79号
	6252414

	
	内林社区
	杏北二路89号
	6276399

	
	杏林社区
	苑亭路2号
	6288609

	
	西亭社区
	苑亭路428号
	6281791

	
	莲亭社区
	龙亭二里15号
	6371357

	
	杏北社区
	杏前路130号2号楼
	6277225

	
	宁海社区
	宁海一里3号201
	6375961

	
	园博社区
	园博五里216号
	6375275

	集美街道
	岑东社区
	石鼓路17号
	6180922

	
	岑西社区
	岑东路73号
	6687666

	
	盛光社区
	塘埔路17号
	6687793

	
	浔江社区
	尚南路88号
	6687665

	
	银亭社区
	石鼓路132号
	6101272

	侨英街道
	兑山社区
	集美区兑山里23号
	6068823

	
	浒井社区
	浒井中里114
	6065940

	
	叶厝社区
	霞梧里135号
	6683725
/6064404

	
	孙厝社区
	乐安北1号
	6682753

	
	凤林美社区
	侨英街道凤林中路288号
	6064608

	
	东安社区
	同集南路318号
	6686629

	
	乐海社区
	印斗北里14号
	6212316

	
	滨水社区
	滨水一里110号
	6064496

	
	海凤社区
	集美区乐海北里211号
	6251390

	
	凤安社区
	凤安一里61–65号
	6258220，6258122

	杏滨街道
	马銮社区
	勤学路100号
	6075709

	
	西滨社区
	西滨路42号
	6229709

	
	前场社区
	前场柿树120-1号
	6771285

	
	锦园社区
	锦园新村300号
	6771331

	
	三秀社区
	杏林南路8号
	6215634

	
	日东社区
	日新路28号
	6211330

	
	锦鹤社区
	杏林北二路18号
	6226089

	
	康城社区
	锦园西里16号
	6378923


18.超龄的集美区户籍儿童是否可以参加网上报名？
超龄的集美区户籍儿童，若因身体原因申请缓学且未曾取得小学学籍的，将缓学审批表上传到报名系统中，可以完成报名。若户籍新迁入集美区的适龄儿童已取得小学学籍的，不得再参加小学新生报名。家长应于8月份向片区学校提出转学申请，通过学籍异动就读我区小学。届时，户籍所属片区学校将按照户籍迁入集美区的先后顺序接收转入学生，若该校无学位接收转入生的，则由学校上报区教育局，再由区教育局统筹到周边有空学位的公办学校。
19.7月29日办理入学手续时，是否需要携带小孩去学校？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集美区片区内户籍适龄儿童、港澳台侨外籍及符合条件的政策性入学对象、随迁子女家长须于7月29日持录取结果短信携适龄儿童到校注册。
其中集美区户籍适龄儿童家长须携带如下材料：
（1）学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通知书；
（2）户籍证明，指适龄儿童与父亲（母亲）同一户籍的本区居民户口簿（户口簿首页、户主页、学生本页的原件审核后退回，复印件1份）；
（3）其他必要的证明材料（原件审核后退回，复印件1份）。
温馨提醒：集美小学、曾营小学、实验小学集美分校、康城小学、杏东小学、厦门外国语集美分校、集美第二小学等7所学校家长应提交与户口本首页地址一致的产权证明或土地使用权证等（原件审核后退回，复印件1份）。
适龄儿童报名时提供的材料应真实可靠。若材料不实，一经查实，做如下处理：①本区户籍的学龄儿童一律视为非片区内招生对象，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接收学校，有关学校和学生应服从安排和调整；②随迁子女取消在我区参加积分入学的资格。
20.重要预告
2020年起，入学矛盾突出的片区，在符合“两一致”基础上，区教育局将根据片区实际，研究制定具体招生实施细则，报市教育局备案后公布。


                                              集美区教育局
                                             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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